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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傳媒生態調查傳媒生態調查傳媒生態調查傳媒生態調查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由十八個教育、宗教、家長教師會及社會服務團體組成，為青

少年能夠有一個免受不良傳媒資訊影響的健康成長環境而努力，由 2002 起，我們每年均推

行香港傳媒生態調查，以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傳媒各種問題的意見。 

 

  2005 年 12 月，我們進行第三年度調查，繼續反映教師、社工、中學生對現時香港傳媒

狀況的意見，並嘗試與前兩年之調查結果作比較，以下是我們所作的分析。   一. 受訪者對傳媒的評價 

 

首先，我們邀請受訪者對傳媒於過往一年之整體表現給予評分，十分為滿分，代表為最滿

意。於551位訪者中，有44%受訪者給予分數五分或以下，而平均分為5.6（詳見表一）。反映

受訪者認為傳媒之表現屬一般，此分數與去年之分數（5.45）相約，意味著傳媒的表現無特別

的進步。  
表 一 ： 受 訪 者 給 予 傳 媒 的 分 數表 一 ： 受 訪 者 給 予 傳 媒 的 分 數表 一 ： 受 訪 者 給 予 傳 媒 的 分 數表 一 ： 受 訪 者 給 予 傳 媒 的 分 數        
受訪者給予

傳媒的分數

(N=551)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 1.3 1.3 3.8 5.5 8.5 23.6 23.4 22.7 7.6 1.5 0.9 

人數 7 7 21 30 47 130 129 125 42 8 5  
 

 

二. 受訪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 

 

  對傳媒所發揮之功能方面，大部份受訪者皆認為提供娛樂（63.5%）及提供資訊

（61.2%）；值得關注是本年度之問卷加設“散播不良資訊”之選項，21%受訪者認同傳媒為散

播良資訊（詳見表二），而傳媒一直引以為榮之功能如“反映民意”、“監察政府”、“教育

大眾”等之百分比皆低於“散播不良資訊”之下。反映出正面傳媒所付出之努力被某些不良傳

媒所掩蓋，受訪者對傳媒發揮此負面功能之印象，值得傳媒認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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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 受 訪 者 對表 二 ： 受 訪 者 對表 二 ： 受 訪 者 對表 二 ： 受 訪 者 對 傳 媒 所 發 揮 功 能 的 意 見傳 媒 所 發 揮 功 能 的 意 見傳 媒 所 發 揮 功 能 的 意 見傳 媒 所 發 揮 功 能 的 意 見 （ 最 多 選 兩 項（ 最 多 選 兩 項（ 最 多 選 兩 項（ 最 多 選 兩 項 ））））        
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傳媒功能傳媒功能傳媒功能傳媒功能 
2005年 (N=562) 2004年 註一 

提供娛樂 63.5 70.33 

提供資訊 61.2 73.8 

散播不良資訊 21.0 / 

反映民意 17.4 15.38 

監察政府 10.9 15.93 

教育大眾 5.3 6.04 

闡釋政策/法制 2.1 4.21 

其他 1.8 2.75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三. 受訪者對傳媒的不滿意見 

 

從問卷中，我們不難發現社會對傳媒的不滿有上升趨勢，例如報導失實、誇大醜面、渲染

色情、侵犯私隱、誤導公眾；，從受訪者（N=564）中，對傳媒之不滿首兩位分別為：報導失

實（45%）；誇大醜聞（43.4%）（詳見表三）。可見公眾對傳媒用誇張、虛張聲勢等方法之不滿

已達至警號，傳媒工作者值得正視。 

 

另一方面，關於「侵犯私隱」方面，36.9%受訪者感到不滿，相比過去兩年之比率有7.96%

及8.18%之增長，此趨勢不宜忽略；近日，因尖沙咀警察槍擊案後 傳媒貼身追訪梁成恩之未婚

妻，令其本人、同事、家人大受困擾，當事人迫不得已發出聲明；另外，傳媒千方百計跟縱名

人之生活起居，長時間利用高科技的拍攝藝人，甚至連垃圾桶也不放過；以上種種行為皆令公

眾感到十分反感。 

 

另外，傳媒從業員缺乏專業操守、美化不道德或不當行徑之不滿比率較去年下降，兩者皆

為13.1%（詳見表三）。這是可喜的現象，我們亦希望傳媒自律，發揮應有的專業操守。 

 

 

表表表表 三三三三 ：：：： 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主 要 不 滿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主 要 不 滿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主 要 不 滿受 訪 者 對 傳 媒 的 主 要 不 滿 （ 最（ 最（ 最（ 最 多 選 三 項 ）多 選 三 項 ）多 選 三 項 ）多 選 三 項 ） 
 

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64）））） 

2004年年年年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報導失實 45.0 43.77 57.87 

誇大醜聞  43.4 40.48 29.15 

渲染色情 40.4 39.19 40.85 

侵犯私隱 36.9 28.94 28.72 

誤導公眾 30.5 23.99 2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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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媒不滿的項目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64）））） 

2004年年年年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過份煽情 28.4 34.33 22.34 

傳媒從業員缺乏專業操守 13.1 22.34 20.64 

美化不道德或不當行徑 13.1 21.61 17.66 

鼓吹暴力 11.2 9.0 17.45 

掩飾罪行 3.9 2.56 6.17 

崇尚迷信 3.0 6.41 5.32 

傳媒機構公器私用 2.7 6.23 5.11 

其他 1.1 2.20 2.34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註二：2003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 份 

 

 

四. 受訪者所關心對青少年成長有不良影響的傳媒 

 

受訪者既關心傳媒資訊真實性及侵犯私隱等問題外，一些媒體經常發佈有害青少年心智成

長的資訊。高居榜首為雜誌（50.3%），其次為網上遊戲（44.3%）及漫畫（37.6%）（詳見表四）。

近年，雜誌利用法例之漏洞，以女性胴體作為封面，配以猥褻之頭條及字眼，內文以大特寫、

連環圖式之刊載，不禁反問此類報導方法之動機何在，對處於青春期之青少年，實是很大的引

誘。 

 

此外，互聯網是青少年最常接觸的媒體，受訪者認為網上遊戲所發佈不良訊息，相比去年

增加了 12.6%；從調查發現，家長為眾多組別中，認為網上遊戲為散播不良資訊來源之首，達

到 51.8%。網上遊戲日新月異，家長於此方面之知識也掌握不多，網上遊戲註冊團體分佈各地，

監察及執法也困難，此方面需政府、家長及商業團體共關注。 

 

另外，受訪者對漫畫之反感也不可掉以輕心，於三年調查中皆列入首三位，漫畫持續地散

播不良資訊，若不加以正視，媒體繼續發放不良資訊，大家習以為常後，亦會構成人們對此敏

感度下跌之危機。 

 

 

表 四 ： 受 訪 者表 四 ： 受 訪 者表 四 ： 受 訪 者表 四 ： 受 訪 者 認 為 有 危 害 青 少 年 心 智 成 長 不 良 訊 息認 為 有 危 害 青 少 年 心 智 成 長 不 良 訊 息認 為 有 危 害 青 少 年 心 智 成 長 不 良 訊 息認 為 有 危 害 青 少 年 心 智 成 長 不 良 訊 息 的 傳 媒的 傳 媒的 傳 媒的 傳 媒 （ 最 多 選 三 項 ）（ 最 多 選 三 項 ）（ 最 多 選 三 項 ）（ 最 多 選 三 項 ） 
 

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 

不良訊息的傳媒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82））））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雜誌 50.3 48.35 65.96 

網上遊戲 44.3 31.68 互聯網64.68 

漫畫 37.6 36.08 45.32 

網上聊天 31.3 30.95 

網上資訊 29.6 37.55 
互聯網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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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害青少年心智成長 

不良訊息的傳媒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82））））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電影 19.1 17.77 39.36 

報紙 13.6 18.32 32.13 

遊戲光碟 11.5 16.12 N.A 

電視劇 11.2 12.64 N.A 

電視綜藝節目 4.3 5.49 N.A 

電視廣告 3.4 8.24 N.A 

手機資訊 3.4 1.83 2.34 

電台 1.9 1.83 N.A. 

其他 0.5 1.1 N.A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註二：2003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份 

 

 

五. 受訪者認為傳媒應接受監察的程度 

 

 接近八成（79.9%）受訪者認為傳媒應該接受監察，而過去兩年之數字亦達81.69%及

76.6%，反映市民認為傳媒應受監察的訴求是肯定的，因此，政府及傳媒應理性檢視傳媒之表

現，認真考慮及接納公眾之意見。 

 

表 五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接 受 監 察 的 意 見表 五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接 受 監 察 的 意 見表 五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接 受 監 察 的 意 見表 五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接 受 監 察 的 意 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95））））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十分應該 36.0 42.86 34.47 

頗應該 43.9 38.83 42.13 

不太應該 3.0 4.21 5.74 

絕不應該 0.7 0.83 1.49 

無意見 16.5 12.64 16.17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註二：2003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份 

  
六. 受訪者認為傳媒對賭波風氣的影響 

 

自從 2003 年引入賭波合法化後，傳媒印刷報導賭波的資訊，於某些電視台也公開討論賭

波，邀請名星等出席節目，以增加收視率。於本年的調查中，有 53.9%的受訪者認為傳媒在推

動賭波風氣的情況嚴重，其中 11.4%受訪者認為十分嚴重(詳見表六)。相比 2004 年及 2003 年

之數字，百分比亦持續上升；本年正值世界盃舉行之日子，我們更應關心傳媒推動賭波風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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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表表表表 六六六六 ：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在 推 動 賭 波 風 氣 上 嚴 重 性 的 意 見：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在 推 動 賭 波 風 氣 上 嚴 重 性 的 意 見：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在 推 動 賭 波 風 氣 上 嚴 重 性 的 意 見： 受 訪 者 認 為 傳 媒 在 推 動 賭 波 風 氣 上 嚴 重 性 的 意 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95））））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十分嚴重 11.4 12.82 10.85 

頗為嚴重 42.5 40.84 32.77 

不太嚴重 30.6 30.04 35.74 

不嚴重 4.5 4.21 7.87 

無意見／不知道 10.9 12.09 12.98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註二：2003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份   
七. 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監管傳媒的有效程度 

 

只有18.2%（N=595）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樂管理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於監管傳媒之角色為有

效（詳見表七），反映無論於政策制定、執行效果上只得到不足五分一之受訪者認同，我們質疑

之認受性。作為官方機構之影視處，更責無旁貸。既然現有的機制未能發揮更角色，公眾沒有

更高之訴求去監察傳媒，歸根究底，真正妨碍新聞自由和傳媒自主是政府本身。 

 

有70.6%（N=595）之受訪者認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相關政府部門於監管傳媒之角色

沒有效用，高達11.4%之受訪者認為完全無效，數字為本運動歷年調查中最高，影視處應正視

市民之不滿。 

 

此外，現時沒有機制定期公佈不良資訊送檢及評級數字，市民亦無從知道不良資訊之總體

情況，送檢準則亦模糊；傳媒散播不良資訊方式日新月異，但監察和執法方面卻未能配合，情

況令人憂慮。 

 

 

表 七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七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七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七 ： 受 訪 者 認 為 「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監 管 傳 媒 散 播 色 情 暴 力 資 訊 效 果 的 意 見監 管 傳 媒 散 播 色 情 暴 力 資 訊 效 果 的 意 見監 管 傳 媒 散 播 色 情 暴 力 資 訊 效 果 的 意 見監 管 傳 媒 散 播 色 情 暴 力 資 訊 效 果 的 意 見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95））））    

200420042004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2003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二註二註二註二 

十分有效 2.2 1.47 3.4 

頗有效 16.0 15.57 18.51 

不大有效 59.2 65.38 57.23 

完全無效 11.4 7.14 8.72 

無意見／不知道 11.3 10.44 12.13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註二：2003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4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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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受訪者對不良傳媒罰則之看法 

 

  根據本運動於 2003 年及 2004 年所進行的調查，分別有 76.81%及 72.16%受訪者認為淫

褻及不雅物品審裁處對不良傳媒判罰不足夠，反映受訪者對現時的罰則不滿意，令傳媒可利用

漏洞繼續發放不良資訊。過往，不良傳媒縱使受到懲罰後，還繼續原有作風散播不良資訊，罰

款只視作恒常支出，對整體財政絕無影響。 

 

本年度，我們進一步查詢受訪者對罰則的意見，認為重犯媒體之罰款倍增計算（即每次加

一倍）達 36.4%，其次為罰款與刊物銷量掛鈎(33.4%)，而 18%受訪者認為最低罰款額為 10萬。

認同根據以往案例處分只有 9.4%，數字之低令人關注，反映受訪者認為現時的罰則沒有效用。

為營造健康的傳媒環境，對不良傳媒之懲罰不能手軟，而公眾之訴求十分值得淫褻物品審裁處

考慮。  
表 八 ： 受 訪 者表 八 ： 受 訪 者表 八 ： 受 訪 者表 八 ： 受 訪 者 對對對對 懲 罰懲 罰懲 罰懲 罰 不 良 傳 媒不 良 傳 媒不 良 傳 媒不 良 傳 媒 的的的的 罰 則罰 則罰 則罰 則 的 意 見的 意 見的 意 見的 意 見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受訪者意見 2005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N=593）））） 

重犯媒體之罰款倍增計算 36.4 

罰款與刊物銷量掛鈎 33.4 

以最低罰款額為十萬 18.0 

無意見／不知道 10.8 

根據以往案例處分 9.4 

其他 3.2 

  

 
九. 受訪者對政府針對不良傳媒應做工作的看法 

 

關於政府對不良傳媒應有什麼行動時，有50.9%受訪者認為需加強執法，28.2%認為需推

行教育，而增加罰款有19.4%（詳見表九）。值得關注是有26.5%受訪者希望政府定期公佈裁定

犯例媒體之資料，如名稱、犯則次數、罰款等；這是公眾的知情權，亦可讓公眾掌握數字，達

到公眾監察傳媒的效果。故此，面對不良傳媒，需各部門共同努力，採取多元的方法，於立法、

執法及教育各方面互相配合，才可能有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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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九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九 ： 受 訪 者 認 為表 九 ： 受 訪 者 認 為 政 府 對 不 良 傳 媒 需 要 做 那 些 工政 府 對 不 良 傳 媒 需 要 做 那 些 工政 府 對 不 良 傳 媒 需 要 做 那 些 工政 府 對 不 良 傳 媒 需 要 做 那 些 工 作 的 意 見作 的 意 見作 的 意 見作 的 意 見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可 選 多 項 ）        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受訪者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005年認年認年認年認同同同同%（（（（N=578）））） 2004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年認同%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加強執法 50.9 48.72 推行教育 28.2 29.12 最少六個月一次向公眾公佈被裁定犯例的媒體名稱、犯例次數及罰款總額 26.5 / 增加罰款 19.4 18.5 無回答 / 0.18 其他 1.7 3.48   註一：2004 年同樣調查有效問卷為 546 份   
十. 個人資料 

 

表 十 ： 受 訪 者 的 職 業表 十 ： 受 訪 者 的 職 業表 十 ： 受 訪 者 的 職 業表 十 ： 受 訪 者 的 職 業        
職業 %（（（（N=602）））） 

學生 46.8 

教師 14.8 

社工 2.2 

家長 32.7 

其他 3.5 

 

表 十 一 ： 受 訪 者 的表 十 一 ： 受 訪 者 的表 十 一 ： 受 訪 者 的表 十 一 ： 受 訪 者 的 教 育 程 度教 育 程 度教 育 程 度教 育 程 度 

 

教育程度 %（（（（N=471）））） 

中一至中三 20.6 

中四至中五 25.1 

中六至中七 18.5 

大專或以上 30.4 

小學程度 5.5 

其他 0 

十一. 總結及建議 

 

從2005年度對香港傳媒生態的調查資料所得，我們有以下的觀察： 

 

（1）受訪者對香港現時傳媒的滿意程度為一般，滿意程度平均分數為5.6； 

（2）傳媒所發揮之正面功能有下降趨勢，受訪者認為最主要的功能為：「提供娛樂」（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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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供資訊」（61.2%）；另，有21%受訪者認為傳媒散播不良資訊，數字遠高於反映

民意、監察政府及教育大眾之正面功能； 

（3）對傳媒的不滿意主要為「報導失實」（45.0%）、「誇大醜聞」（43.4%）、「渲染色情」

（40.4%），「侵犯私隱」方面有36.9%受訪者不滿，較去年有7.96所之增幅； 

（4）雜誌（50.3%）、網上遊戲（44.3%）、漫畫（37.6%）是受關注經常發佈有害青少年訊息

的媒體； 

（5）大部份受訪者（79.9%）認為傳媒應該受公眾的監察； 

（6）超過一半受訪者（53.9%）認為傳媒在推動賭波風氣上是有嚴重影響； 

（7）大部份受訪者（70.6%）認為政府部門，主要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監管傳媒散播

色情暴力資訊的能力並不有效； 

（8）罰則方面：重犯媒體罰款倍增計算（36.4%），罰款與銷量掛鈎（33.4%）； 

（9）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加強執法」（50.9%）、「推行教育」（28.2%）是政府應做的事；

26.5%受訪者認為政府需定期公佈犯例媒體的資料。 

 

我們進一步總結到： 

 

（10）公眾對傳媒之印象十分模糊，總體評價只屬一般，社會上有一些傳媒緊守崗位，

發揮正面功能，為公眾提供資訊，無奈亦有一些不良傳媒，以誇張失實，渲染色

情之方法作報導，甚至侵犯他人私隱，令傳媒所做之正面工作被掩蓋和抵消，傳

媒之公信力也下降； 

（11）不足兩成受訪者認同影視處及有關政府部門之工作，此數字令人擔心和憂慮，政府部

門監察之力度和果效皆有不足之處，亦反映現行機制失效，導致公眾要求監察傳媒之

聲音愈來愈高，我們所重視的新聞及言論自由便間接地斷送於失效之政策和政府部門

上； 

（12）現時的罰則未能反映公眾的訴求及社會之標準，我們仍繼續看見不良傳媒用舊有方式

作報導，表現未加改善，現行懲罰對不良傳媒只視作等閒，根本未具阻嚇性；故此，

公眾對根據以往案例處分不表認同，對提高具阻嚇性罰則有強烈訴求。 

 

 

基於以上調查所得，我們建議： 

 

（13）公眾對監察傳媒之訴求愈來愈高，政府需全面檢視現行法例之適切性、執法及政府門

之監管成效、罰則之阻嚇性等，並訂立全面的政策和執行措施； 

（14）傳媒應作自我檢討，公眾對傳媒誇張失實及渲染色情之報導十分不滿；另外，侵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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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之手法也令公眾反感，故此傳媒應於尊重私隱及公眾知情權兩者作出恰當之平衡，

否則，傳媒只關注銷量而繼續以上的報導方式，將失去其公信力； 

（15）雜誌為散播不良資訊之首，此類雜誌流通量最廣，大部分屬家庭式的刊物；故此公眾

需繼續提高關注，有需要時作出投訴，甚至罷買此類刊物，影視處加強送檢，相信愈

多反對聲音，相關媒體之報導便所收歛； 

（16）家長對子女於網上獲取不良資訊之關注及憂慮日趨增加，故此教統局應設計相關課程，

於學生初次使用電腦或網上資訊時，自小建立良好及正確的使用方法，培養辨別不良

資訊之能力；另一方面，家長亦需裝備相關技巧和知識，於輔助子女使用電腦時，作

出正確指引。 


